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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与美国天普大学合作培养高层次、国际化法学、法律人才十周年的重要成果
，《当代法律热点问题研究——天普校友论文集》在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校友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结集付梓了。
我谨代表国家外国专家局对此表示由衷的祝贺!1999年，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与美国天普大学签署了第
一份合作协议，自此，双方的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和稳定。
在过去的十年中，天普大学为推动中国的法制化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
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被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称为“承担着在中国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
崇高任务”。
作为国家外国专家局与天普大学成功合作的见证者，天普大学的中国毕业生是我们双方最引以为豪的
成果，他们正日益成为中国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天普中国校友学术研讨会以“中国的法制建设及面临的挑战”为题，编辑论文集予以出版，对于推动
中国的法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将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探索，也将有益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当然，这也是献给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与美国天普大学合作十周年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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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与美国天普大学合作培养高层次、国际化法学、法律人才十周年的重要成果
，《当代法律热点问题研究——天普校友论文集》在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校友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结集付梓了。
我谨代表国家外国专家局对此表示由衷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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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支持和监督——兼评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承认与执行ICC第13464／MS
／JB／JEM号仲裁裁决案网络舆情热爆下的冷思考论公诉权的职能、价值与机能定位结建人民防空工
程所有权归属问题探析《食品安全法》与《刑法》衔接的若干问题研究——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
导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探讨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浅析试论民事法官对法律的解
释浅谈农村信用合作社立法约束的四个重点澳大利亚消费者破产法——兼与北美消费者破产法比较在
法学院双语教学公司法和金融法——兼谈天普项目学习在中国法学教学中的应用争点整理程序研究自
认及其法律实务问题，中国知识产权指数评价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的设立中美专利代理制度比较平等
对待：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的核心原则关于立法体例选择的研究与思考美国的政府限制房地产
权法律制度——兼论其对我国房地产征收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论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硬法、软法综合规
制浅析基层涉农刑事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建议——以四川省彭州市为视角我国公司设立瑕疵制度
刍议论国际航权交换中的“开放天空”模式死刑案件复核权的历史变迁及原因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法
规和实施体制加强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和谐市场经济和国际化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之现状及对策诊所
式法律教育问题研究——从一个助教的视角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法律热点问题研究>>

章节摘录

坦率地说，上述规定是原则性的，实践中难免产生歧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8月对《仲裁法
》作出司法解释，对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形式、仲裁事项的范围、选定的仲裁机构、仲裁协议
的独立性以及涉外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问题，从宽解释仲裁协议的其他书面形式，从宽解释仲裁协议中的合同争议。
对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
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凡当事人自愿达成仲裁协议并且能够履行的，一般确
认该仲裁协议的效力。
譬如，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当事人选定了仲裁机构
；当事人未约定仲裁机构，但是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认
定当事人选定了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明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向其中的一
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等。
对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
议的，即使合同未成立，也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合同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时合同的效力不影
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二，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合并、分立后，仲裁协议对于其权利义务
的继受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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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法律热点问题研究:天普校友论文集》是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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